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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6         证券简称：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2008-22-01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08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08

年第四次会议于 2008 年 7 月 20 日以传真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2008 年 8 月 1 日

上午在公司 1号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8人，董事邓建华公务

出差委托廖永忠董事行使表决权，公司 3名监事和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董事

长洪海雄先生主持了会议。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及决定的事项，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第三十九条 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

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

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修订为：第三十九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

害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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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

对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法权益，

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利益。 

公司建立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即发现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侵占公司资产的，应立即停止支付其应分得的股利，并依

法申请司法冻结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若控股股东不能以现金清偿的，公司

有权通过变现冻结的股份偿还被侵占资产。 

2、第六十七条 原为：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

履行职务时，由副董事长主持，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时，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

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

经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

主持人，继续开会。 

修订为：第六十七条 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

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监事会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监事会主席主持。监事会主席不能履行职务

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的一名监事主持。 

股东自行召集的股东大会，由召集人推举代表主持。 

召开股东大会时，会议主持人违反议事规则使股东大会无法继续进行的，经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过半数的股东同意，股东大会可推举一人担任会议主

持人，继续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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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百零七条 原为：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

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修订为：第一百零七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

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

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责。 

董事可以由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1/2。 

4、第一百三十条 原为：董事会由 9名董事组成，其中 3名为独立董事，设

董事长 1人，副董事长 1人，职工代表董事 1人。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

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修订为：第一百三十条 董事会由 13 名董事组成，其中 5名为独立董事，设

董事长 1人。 

5、第一百三十六条 原为：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由董事会

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修订为：第一百三十六条 董事长由公司董事担任，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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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数选举产生。 

6、第一百三十八条 原为：公司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

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副董事长履行职务；副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

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修订为：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董事需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

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7、其他条款和内容不变。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部分成员的议案》。 

洪海雄先生因工作关系辞去董事、董事长职务，赖旭先生因工作关系辞去副

董事长职务，廖永忠先生、赖永雄先生、邓建华先生等 3人因工作关系辞去董事

职务。另外，丘惠坤女士因个人关系辞去职工代表董事职务。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钟金松先生、叶列理先生、徐四军先生、江强先生、黄德仰先生、区惠

青女士、王燕鸣先生、黄日雄先生等 8人担任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其中王燕鸣先

生担任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由于时间关系，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暂缺一名合

适人选，公司将在近期物色适当人选。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燕鸣先生已报名参加深

圳证券交易所于 2008 年 8 月 3 日至 6 日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班（第十

九期·成都），另外，王燕鸣先生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审

核。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详见附

件一、二、三；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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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赖旭先生因工作关系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聘请江强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赖旭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江强先生个人简历详见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赖旭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四。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网。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详见《关于召开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八年八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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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董事候选人个人简历 

1、钟金松，男，1952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1976年7月至1986年12月 历任五十五军直属工兵营工兵连副政治指导员、

机械连政治指导员，司令部直政处干事，工兵营副政治教导员，五十五军政治部

保卫处副处长； 

1986 年 12 月至 1994 年 8 月 任广州军区汕头企业局贸易处处长、副局长、

局长； 

1994 年 8 月至 1999 年 12 月 任职南方工贸总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1999 年 12 月至 2004 年 2 月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其中 2001 年 12 月至 2005 年 4 月 兼任广晟有色金属集团董事长）； 

2004 年 2 月至今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 

2005 年 1 月至今 任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钟金松先生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晟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钟金松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2、叶列理，男，1964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1985 年 7 月至 1996 年 1 月 在深圳粤宝电子工业总公司工作； 

其中：1989 年 3 月至 1990 年 3 月 任总公司综合部副主任； 

1990 年 3 月至 1993 年 6 月 任总公司计划科副科长； 

1993 年 6 月 任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计划财务科科长； 

1994 年 4 月 兼任粤宝实业发展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 

1995 年 6 月 任深圳粤宝电子工业总公司党委委员； 

1996 年 1 月至 1998 年 7 月 任深圳市龙岗镇政府助理调研员、镇长助理； 

1998 年 7月至 2000 年 2月 任深圳市龙岗区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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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2000 年 2月至 2003 年 2月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计财部部长； 

2003 年 3 月至 2003 年 4 月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03 年 4 月至今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叶列理先生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晟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叶列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3、徐四军，男，1962 年 5 月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1982 年 8 月至 1983 年 11 月 原五十五军一六三师任排长； 

1983 年 12 月至 1993 年 12 月 任广州军区政治部纪检部干事； 

1994 年 1 月至 1998 年 10 月 任广州军区后勤部生产管理部干事、副团职助

理员、处长； 

1998 年 11 月至 2000 年 1 月 任广东省交接办综合协调组副组长； 

2000 年 2 月至 2002 年 2 月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部

长； 

2002 年 3 月至 2003 年 4 月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部

长； 

2003 年 5 月至 2005 年 4 月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

经营管理部部长； 

2005 年 5 月至今 任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徐四军先生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晟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徐四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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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江 强，男，1963 年 5 月，中共党员，硕士，无线电高级工程师。 

1983 年 9 月至 1985 年 6 月 任空军第七军 1125 试用站，助理工程师； 

1985 年 7月至 1998 年 10月 历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通信处指挥自动化参

谋，通讯训练大队训练处副处长，通信处导航自动化科科长（副团，空军中校）； 

（1995 年 9 月至 1996 年 7 月 在空军指挥学院接受中级通信指挥培训） 

1998 年 10 月至 1999 年 6 月 任广东省电子工业总公司计划综合部副部长； 

1999 年 7 月至 2000 年 8 月 任广东省电子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广

东省金网通信有限公司总裁； 

2000 年 8 月至 2005 年 4 月 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兼任深圳粤宝电子工业总公司董事、党委书记、董事长；深圳华粤宝电

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1999 年 9 月至 2003 年 4 月在华南理工大学 EMBA 学习，获工商管理硕士学

位） 

2005 年 4 月至 2006 年 1 月 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6年 1月至今 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江强先生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晟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职务，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江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5、黄德仰，男，1956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高级经济师。 

1974 年 12 月至 1978 年 9 月 任广州军区涟源兵站勤务连战士； 

1978 年 10 月至 1980 年 1 月 任广州军区涟源兵站勤务连排长； 

1980 年 2 月至 1984 年 11 月 任广州军区新邵油库勤务连指导员； 

1984 年 12 月至 1986 年 9 月 任广州军区一七七医院政治处干事（副营职）； 

1986 年 10 月至 1990 年 1 月 任广州军区企业办公室秘书； 

1990 年 2 月至 2000 年 4 月 任南方工贸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经营

管理部部长； 

2000 年 5 月至 2001 年 11 月 任中冠企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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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党委副书记，凯旋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副书

记； 

2002 年 3 月至 2006 年 3 月 任广东省广晟酒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党委委员； 

2006 年 3 月至今 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

委副书记。 

黄德仰先生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晟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

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黄德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6、区惠青，女，1950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电子高级工程师。 

1968 年 4 月至 1974 年 1 月 任广东连山县 8500 厂模具钳工； 

1974 年 2 月至 1974 年 8 月 任广东省电子工业局劳资处干部； 

1974 年 9 月至 1977 年 8 月 在华南工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学习； 

1977 年 9 月至 1978 年 1 月 任华南工学院计算站干部（教师）； 

1978 年 2 月至 1986 年 4 月 任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干部（工程师）； 

1986 年 5 月至 1988 年 2 月 任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党委副书记； 

1988 年 3 月至 1992 年 10 月 任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1992 年 11 月至 1997 年 4 月 任广东省电子技术研究所党委书记； 

1997 年 5 月至 1997 年 12 月 任广东省电子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助理； 

1998 年 1 月至 2000 年 5 月 任广东省电子工业总公司党组成员、董事、副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0 年 5 月-2006 年 1 月 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党委副书记。 

2006 年 1 月至今 任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2000 年 10 月至今  兼任广东省粤晶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区惠青女士担任公司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晟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晟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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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区惠青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7、王燕鸣，男，1957 年 6 月生，中共党员，博士后，博士生导师。 

1990 年 1 月至 1992 年 1 月 任北京大学讲师； 

1992 年 1 月至 1997 年 9 月 任中山大学副教授； 

1999 年 4 月至 2000 年 8 月 任中山大学处长； 

1997 年 9 月至今 任中山大学教授。 

王燕鸣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燕鸣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8、黄日雄，男，1963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工程师。 

1998 年 7 月至 2001 年 12 月 任肇庆市大旺综合经济开发区办公室主任； 

2001 年 12月至 2002 年 6月 任广东省肇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贸局副局

长； 

2002 年 6 月至 2005 年 4 月 任肇庆市盈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 

2005年 4月至今 任肇庆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发展科科

长； 

2006 年 6 月至今 任广东肇庆星湖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 

黄日雄先生未在本公司、大股东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8.25%，以下简称风华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广晟公

司担任职务，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日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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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王燕鸣，作为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在本人担任该

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

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

上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

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

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

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

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

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

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

厉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王燕鸣 

2008 年 8 月 1 日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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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王燕鸣先生为广

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

名人与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

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

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符合以下要求：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

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

的股东，也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

以上的股东单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

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四、包括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

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

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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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名人：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7 月 31 日于广东.肇庆 

 

附件四：赖旭先生个人简历 

赖旭，男，1968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中山大学 EMBA，经济

师。 

1990 年 7 月至 2002 年 4 月 任肇庆市体改委科员、科长； 

2002 年 5 月至 2005 年 4 月 任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2005 年 4 月-至 2007 年 6 月 任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2007 年 7 月至今  任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总

经理。 


